
北京蓝派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转让

北京蓝派克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电力领域高科技电子产品开发、咨询服务和生产加工的自主创新型企业，聚集了一批行业专家和研发精英，为城市和农村电网以及铁路、石油、煤炭、钢铁、化工等供电部

门的电力设备和供电线路提供运行状态监视、故障检测与定位、在线监测（控）、配网自动化领域最佳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５

，

５４５

，

８３６．０４

元；净资产

１０

，

２８４

，

２３７．４１

元；主营业务收入

８

，

９５５

，

１０８．４０

元。

转让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公告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１７

号

联 系 人：石先生

０１０－５７８９６５５０

标的详情请登录：

ｗｗｗ．ｃｆａｅ．ｃｎ

（北金所网站）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０

北京兰鹤花卉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

９７．０１ ３１．７６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种植、销售；花卉；园林绿化；销售；生物肥料、养花设备

１５．５６２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１１

北京市佳开原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５１％

股权

６７２．４５ ８２．９５

注册资本：

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家庭劳务服务；专业承包；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蔬菜、日用品；供暖服务；机动

车停车场服务。

４２．３０４５

Ｇ３１１ＢＪ１００４５４１－２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３００

万股股份（

１３．６５％

股

权）

／ ／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国内结算、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兑付、

承销、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行拆借；提供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办理地方财政信

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贷款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许可证批准范围内的外汇业务。

５７３３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８

中信物流有限公司

１０％

股

权及

２３３４．４０１９１３

万元债

权

＼ １０５２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货运输、大型物件运输、危险货物运输。一般经营项目：货运代理、仓储保管、

分批包装、配送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３３８６．６０１９１３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９

北京天下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

股权

６２９７．０７ １０５２．１１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空调制冷设备、家

具；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劳务服务；组织文化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

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未经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１０５．２１１

ＳＷ１２０４ＢＪ０００３２

福建华电漳平火电有限公

司

１＃

、

２＃

关停火电机组部

分资产

／ ３５８１．０１

转让资产为：福建华电漳平火电有限公司转让其所有的

１＃

、

２＃

关停机组部分资产

３６００

ＳＷ１２０４ＢＪ０００２７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

任公司小钢模板及小钢模

配件一批

／ １６４．８１

北京住六欣意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欲将其持有的小钢模板及小钢模配件一批对外转让

１６４．８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４

北京易亨同基科技有限公

司

７１．４３％

股权及

９０

万元

债权

１１４．１６ －２１．９３

注册资本：

１２６

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医疗器械

ＩＩＩ－６８２１

数控穿刺引导仪。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软件开发；销售医疗器械

Ｉ

类、办公用品、日用品。

９０．０００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０５

北京市长建精益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７６５．８７ ４３９．９８

注册资本：

８１３．３４

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等。

４３９．９８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７

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事宜，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２

］

ＣＰ７０

号），同意接受公

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已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发行总额为

２

亿元人民币，上

述资金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全额到账，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２

雏鹰

ＣＰ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０４１２５９０２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２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利率

７．６０％

主承销商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详情请见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证券简称：华鼎锦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１３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７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成功向社会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

，

０００

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申购发行的

６

，

４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网下配售股份

１６００

万股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８

，

０００

万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

公司股票首次发行前，除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其他股东王俊元和义乌市德

卡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本次发行前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３

、发行人股东、董事王俊元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４

、发行人法人股东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５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喻景荣、骆善有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本次发行前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

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限售股总数为

２４

，

０００

万股，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为

７

，

２００

万股：本次

解除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２．５％

，占公司限售股总数的

３０％

。

３

、公司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万股）

１

王俊元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２

义乌德卡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４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各股东持有的股份不存在处于质押冻结的情形。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５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５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关于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因境外主要市场

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

ＱＤＩＩ－ＬＯＦ－ＦＯＦ

）

（场内简称：添富贵金）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４７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和《汇添富黄金及贵金属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

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境外主要市场因节假日暂停交

易，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本基金暂停申

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本基金将恢复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公告。

２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代销机构，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

４００－

８８８－９９１８

）咨询相关情况。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

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2-21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因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曾用名）与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债务纠纷，北京华

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北

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支付

345

万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8

）朝民初字第

33358

号《民事判决

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委托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了本公司所持有的

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23.30%

的股权。

2011

年

12

月

16

日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83

万元的最

高价竞得。

2012

年

3

月

14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9

）朝执字第

02314

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公司本所持有的北京华源生命科贸发展有限公司

23.30%

的股权归买受人恒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请参

阅本公司公告

"

临

2012-14"

）

二、法院裁定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9

）朝执字第

231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结果如下：冻结

被执行人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华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中信安泰投资有

限公司

45%

的股权。

三、本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2009

）朝执字第

2314

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2-015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

201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2

年

5

月

7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

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

http://irm.p5w.net

） 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公司

2011

年度报告及摘要已刊登在

2012

年

4

月

2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敬请投资者查阅。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吴华东先生、董事会秘书黄树忠先生、财务总监何玉龙

先生、独立董事姚明安先生、国金证券保荐代表人巫海彤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312

证券简称

:

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2012-041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获悉公司取得票据影像化处理系统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票据影像化处理系统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号：

ZL 2009 1 0312269.2

专利申请日：

2009

年

12

月

25

日

专利权人：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效期：二十年

证书号：第

926537

号

上述专利已应用于公司现有的产品当中，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

公司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参与表决的董事

９

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由陆企亭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５３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到位。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８４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实收资

本已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７

，

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并相应修改公

司章程。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规范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维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其他有关规定，现就《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进行重新修订，并决定将修改后

的公司《章程》及时在工商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如下表。修改后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章程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股，于 ［］年［］月［］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证监会最终核

准为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第十七条

公司向各发起人发行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年［］月［］日，公司经证监会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公司股本总额增至［］股。

公司向各发起人发行股份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经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

股本总额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如果公司股票被终止

上市，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

易。公司今后不对该条规定作任何修改。

第一百零六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

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零六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不具备独立董事资格或能力、 未能独

立履行职责或未能维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独立董事，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１％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向公司董事会提出对独立董事

的质疑或罢免提议。被质疑的独立董事应当及时

解释质疑事项并予以披露。公司董事会应当在收

到相关质疑或罢免提议后及时召开专项会议进

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予以披露。

第一百零七条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公司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下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对董事会负责。

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均由不

少于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应当占半数以

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应当为会

计专业人士。战略委员会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

成。

审计委员会，主要负责公司内、外部审计的

沟通、监督和核查工作。

提名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董事、经理人

员的人选、选择标准和程序进行考查和研究并提

出建议。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要负责制定公司董事

及经理人员的考核标准并进行考核；负责制定、

审查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对

董事会负责。

战略委员会，主要负责对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第一百一十五

条

董事会有权审批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

定的应由股东大会批准以外的其他对

外担保事项。董事会决定对外担保时，

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

以上董事同意。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不得提供对外担保。

董事会有权审批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应由

股东大会批准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对外担

保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应当取得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未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不得提供对外担保。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和拟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待《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分别另行公告。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

进行前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由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

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专字第

０２０５２１

号《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鉴证报告》，确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与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如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并且发行成功，所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下列项目：上

海康达化工技术研究所建设项目，环氧基体树脂生产建设项目，环氧树脂结构胶粘剂生产建设项目。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通过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入资本金等

方式，由该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入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

６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

＜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

的议案》，公司拟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则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转让的主

办券商，负责公司可能退市后的股份转让工作，并在股票终止上市后且协议书开始执行时，公司按照规定的

标准向其支付代办费。

７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８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编制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９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

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管理制度》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１４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防范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

＜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储文斌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同意聘任董事会秘书储文斌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分管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等相关事务。

储文斌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杨栩先生、张川女士、邹菁女士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聘任董事会秘书储文斌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

ｃｎ

）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通知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储文斌先生简历

储文斌：男，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工程师职称。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就职于上海康达化工有限公司先后在

ＩＴ

、研发、销售等部门任职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

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十五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庆达路

６５５

号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１８９９８－８９７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９１６６１６

邮箱：

ｃｈｕｗｂ＠ｓｈｋｄｃｈｅｍ．ｃｏ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期限：半天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四）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

５５００

号（近绣川路，可乘坐地铁

２

号线，川沙路站下），上海绿地

东海岸豪生酒店，三楼马萨诸塞厅

（五）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召集方式：现场召开

（七）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八）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五）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通知公告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二）《关于修订〈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以上（一）、（二）两项议案均属于特别提案，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 议案（三）由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即

为通过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时

（二）登记方式：

１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券账户

卡；

２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

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证券账户卡；

３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证券

账户卡；

４

、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亲笔签署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

５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应向大会登记处出示前述规定的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并向大会登记处

提交前述规定凭证的复印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应包含上述内容的文件资料

（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５

月

１５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登记地点为准）。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

邮编：

２０００５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指定传真：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０５

联系人：周小姐

轨道交通：地铁

２

号线江苏路站

３

号出口

公路交通： 临近公交车有

０１

路、

６２

路、

５６２

路、

９２３

路、

４４

路、

２０

路、

８２５

路、

１３８

路、

７１

路、

９２５

路。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准时参会。

３

、联系人：储文斌 张培影

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９１８９９８－８９７／８２９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 （本单位） 作为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

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

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

号

议程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

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参与表决的监事

３

人，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

立岗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５３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股票

２

，

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已经验资机构验资到位。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２

］

８４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实收资

本已增至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同意将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７

，

５００

万元变更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并相应修改公

司章程。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已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

进行前期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由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

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专字第

０２０５２１

号《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鉴证报告》，确认：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

＞

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与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如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并且发行成功，所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下列项目：上

海康达化工技术研究所建设项目，环氧基体树脂生产建设项目，环氧树脂结构胶粘剂生产建设项目。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通过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入资本金等

方式，由该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入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

６０００

万元。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概况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３５３

号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２．００

元，共募集资金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３４

，

２２９

，

３１６．２４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２６５

，

７７０

，

６８３．７６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２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３５

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公司预先使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议案》，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予以置换。为把握市场机遇，实现公司发展战略目标，确保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专字第

０２０５２１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

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以自有资金投

资金额

本次需置换金

额

环氧基体树脂生产建设项目

９９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

，

７９９

，

９５７．４０ １８

，

７９９

，

９５７．４０

环氧树脂结构胶粘剂生产建设项目

１２４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

，

６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５１２

，

６６７．１２ １１

，

５１２

，

６６７．１２

上海康达化工技术研究所建设项目

５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９２４

，

００５．７２ ９

，

９２４

，

００５．７２

合计

２７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９

，

０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２３６

，

６３０．２４ ４０

，

２３６

，

６３０．２４

三、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公司本次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置换时间距

募集资金到帐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运作规范指引》和公司《募集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四、董事会审核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鉴于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规定要求，不损害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４０２３６６３０．２４

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预先投入数额已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

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运作规范指引》及公司《募集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以天健正信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核定的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额为准。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利益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

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说明情况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

项审核，并出具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正

信审（

２０１２

）专字第

０２０５２１

号），结论为：“我们认为，康达新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康达新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止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保荐机构意见

康达新材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由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专项鉴证意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４０

，

２３６

，

６３０．２４

元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人民币

４０

，

２３６

，

６３０．２４

元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的意见；

３

、监事会审核意见；

４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并出具专项鉴证报告；

５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９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根据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与《上海

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如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获中国证监会

批准，并且发行成功，所募集资金拟投资于下列项目：上海康达化工技术研究所建设项目，环氧基体树脂生

产建设项目，环氧树脂结构胶粘剂生产建设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通过向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入资本金等方式，由该子公司具体组织实施。

现公司募集资金已到位，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决定，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上海康达

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投入资本金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后，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

６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于拟以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公司的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康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星火开发区雷州路

１６９

号

９

幢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侯一斌

经营范围 新能源材料的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研发、批发、零售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形式

康达新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货币出资

合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资金来源

本次增资全资子公司是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实施的必要条件，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增强资本实力和业务发展能力，进一步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为公司未来

效益稳定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符合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是可行也是必要的。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

四、增资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实施，有利于子公司尽快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升公司整体生产能力和制造水平，

实现公司快速发展，从而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2

年

5

月

3

日 星期四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

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

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


